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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fining translation: A reception study of song translation and beyond (by Yuanjun Dai and
Zhiwei Wu)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finition and reception of (song) translation from two approa­
ches: criterial and relativistic. An audience recep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on 286 Chinese
participants (143 music­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143 translation­major undergra­
duate students), who listened to three versions of Lemon Tree (i.e.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an almost­all­Chinese version by Joanna Wang, and a half­English­half­Chinese version by
Will Jay).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whether Joanna’s version and/or Will’s vers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ranslated version. They also provided their explanations of their decision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a) more than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believed that neit­
her Joanna’s version nor Will’s vers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ranslation and (b) statistically
more music­major students believed that Will’s vers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ranslati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discovered three major themes that emerged from the students’ explanati­
ons: music, lyrics, and re­presentation. Specifically, “semantic equivalence” in the lyrics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criteria and “transfer into another language” was the second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criteria. The students were also keenly awar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yrics were adapted and re­created, hence a clear preference to make the concept of “trans­
lation” distinct from “adaptation” and “re­creation”. Building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issues of the criterial and relativistic approaches to defining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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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benefits of combining both approaches

戴遠君  伍志偉

so that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can be bridged and mutually informing each other.

一、引言

翻譯研究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學界對翻譯研究範圍的探討持續不斷。要界定翻譯

研究的範圍，首先要界定翻譯的內涵，因此關於翻譯定義的討論也沒有停歇。誠如

Tymoczko（2005, 1084）所言，“大多數翻譯學者都希望界定何為翻譯的階段已結束”，

但是“界定翻譯的任務尚未完成，且在未來數十年的翻譯研究發展中，仍是一項核心

的任務”。隨著翻譯學科的不斷發展，翻譯定義變得多元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學者希望不斷拓展翻譯研究的範圍。例如，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2016）認

為：翻譯的內涵應該變得寬泛。他們認為語內轉換也應納入正統翻譯的範疇（transla­
tion proper），但是以往的正統翻譯只涉及語際轉換（Jakobson 1959）。翻譯內涵的拓展

無疑有助拓寬翻譯研究的疆域，但是翻譯研究者所關注的現象是否越來越遠離翻譯實

踐者和翻譯受眾所認知的翻譯？這種認知的差別會導致研究與實踐的脫節，不利於翻

譯學科與翻譯行業的良性互動發展。有鑒於此，本文通過受眾調查方法，找出受眾對

翻譯的期望。本文選擇歌曲翻譯為調查切入點，因為歌曲翻譯不純粹考慮文字，還需

要考慮音樂對文字的影響，這與往常的純文字翻譯不同。如果受眾對這種形式的期望

是寬泛的，那麽學者所提倡的寬泛的翻譯定義與受眾能取得一致；如果不一致，那麽

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翻譯的內涵，如何讓學術探討與翻譯實踐現象相聯繫，在名與實之

間找到平衡。

二、翻譯的定義與歌曲翻譯的定義

2.1翻譯定義的兩個思路

如何為翻譯下定義？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2016）指出有兩個總體思路。

思路一是“基於標準”（criterial approach），思路二是採用“相對主義”（relativistic
approach）的方法。如果採用“基於標準”的思路，翻譯的內涵是固定的，因為只要達

到所界定的標準，則視為翻譯。最常見的標準是“對等”（equivalence）。例如，Catford
（1965, 20）認為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目標語）的對等文本替換一種語言（源語）的文

本”；而Nida&Taber（1982, 12）認為“翻譯是用最貼切、自然的對等目標語言，在語義

和風格上再現源語的信息”。如果採用“相對主義”的思路，翻譯的內涵並不固定，會

因目標受眾的看法而改變。典型的“相對主義”定義的例子是 Toury與Chesterman：“翻

譯是在目標文化中被認可為翻譯的任何文本”（Chesterman 2016, 57）。換言之，某個

文本是否算作翻譯並不取決於某個標準是否得到滿足，而在於目標受眾是否把該文本

視為翻譯。

顯而易見，“相對主義”思路下的翻譯內涵具有很大的彈性，能拓展翻譯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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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當然，也有學者採用“基於標準”的思路來拓展翻譯的內涵。例如，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2016）認為，傳統意義的翻譯只涉及語際轉換，沒有包括語內

轉換與符號之間的轉換（Jakobson 1959）。他們提出以下標準，拓展翻譯的內涵：（1）
存在某個（文字或非文字的）源文本；（2）目標文本衍生於源文本，形式可以是另一種

語言、體裁、媒介或符號系統；（3）兩者的關係是相關的相似性（relevant similarity），
因目的（skopos）不同會出現多種表現形式（Korning Zethsen &Hill­Madsen 2016, 705）。
只要滿足上述三項標準，則能視為翻譯。因此，語內轉換（如：古漢語轉換為現代漢

語）、改寫（如：長篇小說改寫為兒童讀物）、改編（如：小說拍成電影）在上述的定

義下，都可以稱作翻譯。此外，“對等”已不再是翻譯的重要標準，只要源文本與目標

文本在某種程度上相關、存在一定的相關相似性，則可稱作翻譯。

2.2

翻譯內涵的拓展無疑為學者帶來更多的研究機會，不局限於傳統研究所關注的語

際轉換。然而，Hermans（1995）指出，大眾所認知的翻譯與學者所定義的翻譯未必一

致：大眾所理解的翻譯是字典裏所定義的翻譯、翻譯從業者所開展的翻譯實踐、學校

所教授的翻譯。而這些認知往往是基於傳統意義的語際轉換。例如，Newmark（2000,
60）認為法語詞典 Petit Robert 對翻譯的定義甚佳：“一種語言所表述的內容用另一種

語言來表述，旨在實現兩種表述的語義對等與表現力對等”。換言之，在翻譯實踐領

域，普遍的認知是傳統的，專指意義對等的語際轉換，並非部分學者所主張的各種不

同形式的轉換。本文將從歌曲翻譯這一非純文字翻譯切入，探究受眾對這種形式的期

望，從而進一步思考翻譯的內涵和定義。

歌曲翻譯的兩個定義

由於翻譯定義標準不同，歌曲翻譯的內涵也莫衷一是。比較典型的兩個歌曲翻譯

定義如下。Franzon（2008, 376）認為，如果目標語版本重現了以下三項中至少一項，

就能視之為原曲的翻譯：音樂、歌詞或歌唱表演（sung performance）。Franzon（2008）
進一步指出，歌曲翻譯有以下五個選項：（1）不翻，保留原曲；（

考慮原曲音樂；（3）為原曲音樂填新詞，與原曲歌詞沒有聯繫；（

然而，Low（2013）對歌曲翻譯的定義卻並不寬泛。他提出要嚴格區分歌曲“翻

譯”、“改編”以及“替代文本”（replacement text）這三個概念。他認為，歌曲翻譯

與其他形式的翻譯不同，很難追求完全忠實；如果要求歌詞翻譯完全忠實，那麽翻譯

版本可能無法演唱。因此，歌詞翻譯可以修改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但翻譯仍需要在

合理範圍內忠實於原曲的歌詞，不能隨心所欲、自由發揮。如果翻譯的歌詞與原曲的

重要內容不符，那麽只能算作改編。此外，如果為歌曲重新填詞，新詞與原曲的歌詞

沒有任何聯繫，這稱作“替代文本”。由此可見，Low（2013）界定歌曲翻譯的標準

對原曲的音樂作調整，有時候調整幅度較大，成為一首新歌；（5）根據原曲音樂改編

歌詞。可見，Franzon 的歌曲翻譯定義相當寬泛，與上文提及 Korning Zethsen & Hill­
Madsen（2016）的翻譯定義有類似之處：只要原版與譯版有一定聯繫（音樂、歌詞或

2）只翻譯歌詞，不

4）翻譯原曲歌詞並

歌唱表演），則可視為歌曲翻譯。

是：另一個版本的歌詞在多大程度上再現原曲歌詞的意思。如果保存了重要的語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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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則視為翻譯；如果只保存了一些次要信息，則視為改編；如果沒有保存任何語義

信息，那麽就是“替代文本”。這個翻譯界定的標準比 Franzon（2008）要窄，因為 Low
（2013, 231）指出“為了清楚起見，不同的現象需要不同的名稱，在學術話語中尤為如

此”。此外，對於受眾而言，不同的名稱也會有不同的效果。“翻譯版”、“改編版”以

及“替代文本版”（即“重新填詞版”）會引起觀眾不同的期望。如果後面兩個版本也

冠以翻譯之名，則會誤導觀眾，讓觀眾誤認為改編或重新填寫的歌詞是原曲作詞人所

戴遠君  伍志偉

表達之意。

上述兩個歌曲翻譯的定義均從“基於標準”的思路來界定。如果遵循“相對主義”

的思路，我們可調查歌曲翻譯在目標文化中的接受程度。Toury（1995）提倡讓目標文

化界定何為翻譯，只要目標文化認可就能視作翻譯。然而，Pym（2007）指出，Toury 

並沒有進一步解釋是目標文化的哪個群體去界定翻譯。本文認為，在“相對主義”思

路下，應交由翻譯作品的潛在受眾或譯員去界定何為翻譯，因為受眾和譯員是目標文

化主要的群體，對翻譯有具體的期望，從而形成目標文化對翻譯的約定與規範。Her­
mans（1995, 8）對“期望”（expectation）、“約定”（convention）、“規範”（norm）三個概念

有以下的區分。約定及規範均與期望有關，但“約定是純粹基於概率的期望”。約定形

成後，大家會大概率循此行事。規範除了包含大概率的期望，還隱含一些判斷：該做

法是否合適妥當，大家是否必須遵守。迄今為止，尚沒有研究調查受眾如何看待歌曲

翻譯。受眾更傾向於像 Franzon（2008）那樣寬泛看待歌曲翻譯，還是如 Low（2013）
那樣嚴格區分翻譯、改編與重新填詞？此外，如果受眾能進一步指出為什麽某個版本

能算作翻譯，我們能分析出他們的期望，從而推測目標文化群體對翻譯定義的約定理

解。因此，下文將彙報一項歌曲翻譯的受眾調查，嘗試用實證數據勾勒出歌曲翻譯內

涵的邊界乃至翻譯內涵的邊界。

三、受眾調查

3.1調查對象及內容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 286 名本科學生，其中 143 名為音樂專業學生，另外 143 名為

翻譯專業學生。調查內容是兩個版本的 Lemon Tree（檸檬樹，原唱樂隊是 Fool’s Gar­
den）。版本一由王若琳演唱，歌詞絕大部分為中文，只有幾個英文單詞。版本二由

Will Jay演唱，歌曲有一半以上採用英文原歌詞，中間部分採用了王若琳版本的歌詞。

學生按順序聽英文原版、版本一、版本二，然後回答兩個問題：版本一與版本二哪個

可視為 Lemon Tree 的翻譯版本？為什麽？第一個問題是單項選擇題，從四個答案中

選出一個：兩個均是、兩個均不是、王若琳版、Will Jay版。第二個問題是開放問題，

學生解釋上述選擇的原因。學生使用中文作答，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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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調查分析

本研究結合量化及質化分析。第一個問題，根據兩個組別學生的選擇做卡方檢

驗，以考察是否存在組間差異。第二個問題，採用質化分析的標注方法（Miles, Hu­
berman & Saldaña 2014）。首先，兩位作者分別對學生回答做描述性標注，用短語、詞

組歸納學生的回答。例如，“因為Will Jay屬翻唱，王若琳的屬改寫歌詞，兩者跟原文

的意思都不對等”，該回答標注為“翻唱改編”與“意思不對等”。第二階段，作者進

一步分析前一階段所做的描述性標注，把相同類別的標注歸為一類。在此過程中，作

者參考了現有音樂翻譯文獻中提及音樂翻譯需注意的因素（Franzon 2008; Gorlée 1997,
2005; Low 2003, 2008, 2013, 2017）。經過作者之間的討論，學生所給的回答可歸為三

大類別：音樂、歌詞、再現（re­presentation）。例如，上文提及的標注“翻唱改編”歸

為再現類別，“意思不對等”歸為歌詞類別。

3.3 量化分析結果

卡方檢驗結果顯示，兩個組別在四個選項的期望頻數均大於 5，滿足卡方檢驗的

條件。此外，χ2 = 18.6, p < 0.001，顯示不同專業學生所做出的選擇有所不同。經過

組間事後檢驗進一步發現，兩組學生在其中兩個選項上存在差異（見表 1）。翻譯專業

學生比音樂專業學生更傾向認為兩個版本均不能算作原曲的翻譯，而音樂專業學生比

翻譯專業學生更傾向認為 Will Jay 版本能算作原曲的翻譯。雖然兩組學生的選擇存在

一定程度的組間差異，但“兩個均不是”的選項在兩組中都是最多人選擇的。

表 1:兩個組別學生的選擇頻次

組別 兩個均不是 兩個均是 王若琳版 Will Jay版 小計

音樂專業 62 16 28 37 143
翻譯專業 95 12 22 14 143
小計 157 28 50 51 286

3.4質化分析結果

本小節彙報受試對開放問題回答的質化分析。須指出，由於受試給出的原因會多

於一個，因此在表 2 到表 5 中，各細類小計之和會大於音樂專業與翻譯專業學生做某

項選擇之和。例如，在表 3中，認為兩個版本均是翻譯的原因歸類頻次是 30 (5 + 4 +

14+ 6+ 1)，大於認為兩個版本均是翻譯的音樂專業與翻譯專業學生之和 28 (16+ 12，

見表 1)。
表 2 彙報了兩個版本均不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表中數據顯示，受試最關注的

是歌詞，最少關注的是音樂。受試提及最多的原因是兩個版本歌詞的意思均與原版不

一致（56.1% 或 88/157）。其次，超過一半的受試明確指出這兩個版本在不同程度上

改編或重新填寫了歌詞（44 + 38 = 82 或 52.2%），因此不能視作翻譯。另外一點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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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有 20 位受試認為，由於兩個版本的歌詞存在中英夾雜現象，沒有完全翻譯為

戴遠君  伍志偉

中文，因此不能視作翻譯。

表 2:兩個版本均不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

類別 回答例子 音 樂

專 業

學 生

翻 譯

專 業

學 生

小 計

音樂

押韵 因為這兩個版本的歌詞很多都是為了

押韵而重新作詞，並不是直接翻譯原

來的英文歌詞

5 10 15

曲調 因為 Will Jay 的歌詞和曲調都和原作

品有所不同

4 10 14

音樂

風格

兩種的味道都與原作不太一樣。王若

琳和Will Jay爵士的感覺更重。

2 8 10

歌詞

意思 因為我聽到的王若琳版本和原版的翻

譯是不一樣的，歌詞意思不同

35 53 88

中文

佔比

因為王的版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另

一個語言，而另一個只有一半左右，

不能讓英語或中文母語的人聽懂整首

歌。

3 17 20

主題 原作品表達的是我感到孤單和無助，

我筋疲力盡想自我封閉，不知道自己

想要的想做的是甚麼，另外兩個版本

表達的是對愛的理解

3 6 9

再現

改編 兩個都有經過改編，不是按原作全篇

翻譯的

10 34 44

重新

填詞

Will Jay 版後面的中文和王若琳版的

中文都是重新填詞。

5 33 38

表 3 彙報了兩個版本均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表中數據顯示，最多受試關注的

仍為歌詞。有趣的是，表 3 呈現的兩個觀點恰好與表 2 相反。首先，在表 3 中，最多

受試（50% 或 14/28）提及的原因是兩個版本均有中文的出現，因此均可視為翻譯，

儘管歌詞並沒有全部翻譯為中文。這與上文彙報的理由（沒有完全翻譯為中文，因此

不能視為翻譯）完全相反。此外，有 7 名受試認為，不同程度改編或重新填寫歌詞也

可以視為翻譯，因為歌曲的其他元素與原曲類似，不需要苛求忠實原曲的歌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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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也與上文提及的相反——只要歌詞意思變化了，就應視為改編版本或重新填詞的

版本。

表 3:兩個版本均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

類別 回答例子 小 計

音樂

曲調 他們唱得與英文的旋律一致，表達的情感

也相差不大，我認為都算是原文的翻譯版

本。

3 2 5

歌詞

意思 歌詞大致表達的意思跟原版的差不多。 1 3 4
中文佔比 因為 Lemon Tree 本來是英文歌曲，但 Will

Jay 和王若琳的版本都是中英結合。部分歌

詞被翻譯成了中文。

9 5 14

再現

改編 兩版本均包含原版的元素，在其基礎上做

了自己的創編。實際還是在原作品的基礎

上演唱的。

3 3 6

重新填詞 雖然歌詞和原版差別很大，但我認為也是

算一種翻譯。歌的傳播和其他的傳播不同，

我認為是可以大幅度改動歌詞，不必忠實

原文的。

0 1 1

表 4 彙報了王若琳或 Will Jay 版本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表中數據顯示，受試

回答的理由比較分散，沒有某一個理由達到或超過半數。其中，最多受試提及的原因

是某個版本的歌詞意思更接近原文（28.7%或 29/101）。須指出，Will Jay版本的中文

歌詞與王若琳版本並沒有差別，但依舊有受試認為其中一個版本的歌詞與另一個版本

不一樣。第二個較多受試提及的原因是歌詞的中文佔比（27.7%）。由於王若琳版本的

中文佔比更大，因此更多受試認為相比之下是翻譯版本。此外，由於兩個版本都存在

再創作的元素，23 名（15 + 8）受試會把再創作程度較低的版本視為翻譯，而程度較

大的視為改編或重新填詞版本。

四、界定何為翻譯

上文第三節通過實證調查，分析了受眾所認知的音樂翻譯乃至翻譯的看法。以下

的討論圍繞上文第二節提及的“基於標準”以及“相對主義”兩個思路來展開，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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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王若琳或Will Jay版本可視為翻譯的原因歸類

類別 回答例子 小 計

音樂

曲調 王若琳的音樂伴奏，曲調與原作品沒有太

大的差異

13 5 18

音樂風格 配器和風格沒有做太大變動 8 3 11
歌詞

意思 歌詞來看，王若琳的比較相似。 19 10 29
中文占比 因為首先王若琳的版本是全中文的，然後

Will Jay的版本是中英文結合的。

16 12 28

主題 因為 Will Jay 的版本比較偏向於歌

名 Lemon Tree 本身，整首歌都是圍繞

這個展開的，言語中也有點翻譯的感覺。

但是王若琳的完全就是中式的改編，也跟歌

名沒有多大關係了。

6 1 7

再現

改編 王若琳版在原來的歌詞裏進行了改編，形

成了更貼近中文歌市場的情歌，Will Jay 版

的更貼近歌詞

5 10 15

重新填詞 Will Jay 在原版基礎上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

填了中文歌詞，而王若琳則是改變了原有

歌詞的意思進行重新填詞。

6 2 8

方面論述翻譯的內涵。

4.1 受眾認知與歌曲翻譯的標準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不少翻譯學者都試圖擺脫以“對等”為標準的傳統翻譯定義，

從而拓展翻譯研究的內涵（Korning Zethsen & Hill­Madsen 2016）。在歌曲翻譯的定義

中，也有學者提出比較寬泛的標準，只要與原曲有聯繫，即使重新填詞也可視作翻譯

（Franzon 2008）。然而，從上文的調查結果可見，“意義對等”依舊是受眾判斷作品

是否能視為翻譯的首要標準。在眾多因素中，“意義對等”是提及頻次最高的一個。

此外，受眾還會根據再創作的程度，指出相應的版本是改編版還是重新填詞版。這與

Low（2013）提出要區分翻譯版、改編版與替代文本版的觀點十分一致。本次調查的

範圍是中文受眾，他們很重視“對等”的標準，這與西方傳統對該標準的重視十分吻

合。誠如 Chesterman（2006, 9）所言：“在西方翻譯理論中‘對等’概念起著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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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erman 2016），這也加劇了“相對主義”思路下翻譯定義的不確定性與多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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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使用其他術語（例如改編）來描述其他不那麽對等的翻譯類別（freer types
of translation）”。

上述調查還發現，中文在譯文中所佔的比例也是受眾判斷是否為翻譯的常見標

準。從頻次來看，如果中文佔比越大，越多受試會視之為翻譯。有趣的是，有一小部

分受試認為，只要翻譯為中文，即使意思不對等或中文佔比不多，也可視為翻譯。這

些調查結果顯示，“語際轉換”也是受眾判斷翻譯的標準。這與 Jakobson（1959）提到

的正統翻譯（translation proper）範疇強調語際轉換的標準一致。以上兩個標準均是傳

統（或正統）翻譯定義的重要標準。可見，受眾所認知的翻譯並非部分學者所提倡的

寬泛的翻譯。即使在歌曲翻譯這類比較特別的文本中，押韻、曲調、音樂風格只是次

要因素，歌詞的意義對等、語際轉換才是重要的衡量因素。

4.2 “相對主義”思路的可行性探討

上文第二節提及，“相對主義”思路下翻譯的定義並不根據固定標準來衡量，而

是根據受眾的接受程度來決定（Chesterman 2016; Toury 1995）。然而，上述受眾調查

反映出“相對主義”思路界定翻譯的定義存在兩方面問題。其一，哪個群體適合做出

判定？Toury（1995）提出只要目標文化認為某個話語（utterances）是翻譯或把某個話

語呈現為翻譯，則可視之為翻譯。Toury 提出這個寬泛的定義，是要從史學角度描述

不同文化的翻譯活動，從而找出規範。該思路的好處是能盡可能涵蓋眾多文化裏與翻

譯有關的活動，如偽譯（把原作當作譯文來呈現，《唐吉可德》為一例）。但是 Pym
（2007）指出，該由哪個群體來決定某個文本或話語能算作翻譯？研究員？歷史學家？

本文選擇了翻譯作品的普通受眾為判斷主體，因為歌曲翻譯以及大部分翻譯作品都是

為普通受眾而創作。因語文、語法等研究的需要而提供的翻譯，受眾確實是研究員，

但這部分需求比普通受眾的需求少得多。由此，遵循“相對主義”的思路，我們可根

據不同翻譯作品的目標受眾來選擇判斷主體，例如歌曲翻譯交由普通受眾來衡量，學

術領域翻譯交由研究員衡量。然而，該做法也可能遇到如下問題。

“相對主義”思路的第二個問題是，即使交由同一個群體去判斷，群體內部也會産

生不同的觀點。以本研究為例，在 286名受試中，有 54.9%認為兩個版本都不能視為

翻譯，但是剩下的受試認為至少其中一個版本可視為翻譯。即使大家都看到了歌詞的

改編甚至重新填寫，但再創作是否可以視為翻譯也有不同的意見（見表 2 到表 4“再

現”的例子）。此外，從受試所給出的原因可見，他們的感知並不完全可靠。例如，

Will Jay 版本的中文歌詞與王若琳的版本實為一致，但有部分受眾卻認為其中一個版

本意思上更接近原文。受試感知的不可靠與歌曲的呈現形式或許有關，因為 Will Jay 

版本是中英夾雜，有明顯語言轉換的感覺，這種轉換的錯覺會讓部分受眾覺得更像翻

譯。這能解釋為什麽有更多音樂專業學生認為 Will Jay 版本屬翻譯，而相比之下更少

翻譯專業學生視之為翻譯。這個差別進一步說明了同質化的翻譯受眾群體幾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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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思路的融合

雖然“基於標準”的思路與“相對主義”的思路看似互斥，但根據上文彙報的受眾

調查，兩種思路實有融合之處。如圖 1 所示，兩種思路都能産生翻譯內涵窄與廣的連

續體（見長方塊的漸變顔色，底色深代表範圍偏窄，底色淺代表範圍偏廣）。基於標

準的思路出發點是標準的界定。標準可按傳統翻譯限定為“意義對等”及“語際轉換”，

也可以涵蓋範圍更廣的“衍生版本”與“相關相似”為標準。當然，不同情況下，標準

可能處於連續體兩端之間。“相對主義”思路則需要根據受眾的期望來確定何為翻譯，

而受眾之間的看法也不一而足，因此也可能處於連續體的兩端或兩端之間。即使受眾

的看法不同，但仍可從各種回答中觀察到一定的概率（或頻次）。基於本文第二節提

到 Hermans（1995）對“期望”、“約定”與“規範”三個概念的論述，我們可以把頻

次較高的受眾期望視為約定的翻譯標準。因此，在本次調查中，“意義對等”與“語際

轉換”可視為目標文化對歌曲翻譯作品的約定標準。然而，這個約定標準或許並沒有

上升到“規範”，因為有部分受試認為，歌曲翻譯不一定需要遵循這些頻次較高的期望

（如：只要音樂元素相似，也可視為翻譯，見表 4 音樂類別的例子）。通過這兩種思路

之間的互相對照與碰撞，我們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如下四個問題：（1）目標文化受眾對

翻譯作品的具體期望有哪些？（2）在這些期望中，有哪些可視為翻譯的約定標準與規

範？（3）這些受眾反映出的約定、規範與學者所提出的標準有何異同？（4）如果受眾

期望是多元的、異於某個標準所界定的翻譯，是否有必要採用不同的標籤（翻譯、改

編等）來區分不同類別的作品，以更好服務受眾的需求？上述四個問題需要結合“基

於標準”的思路與“相對主義”的思路才能做出充分、全面的回答。因此，本文並不

排斥某一個思路，而是提倡融合兩種思路，通過受眾調查的相對主義思路找出翻譯的

期望，繼而與基於標準的翻譯定義相對照，通過理論思辨方法，分析翻譯的標準、約

定與規範，從而界定何為翻譯並指導翻譯實踐。如此，兩種思路的融合能讓翻譯研究

與翻譯實踐産生有機的聯繫，從而避免翻譯研究者與實踐者自說自話，無法對話“何

為翻譯”及“譯有何為”。

五、結語

翻譯的定義一直是研究者探討的核心議題，不同研究者因翻譯研究的需要提出了

“基於標準”與“相對主義”兩種不同的思路，在“何為翻譯”的範圍上持不同意見。本

文通過考察受眾對歌曲翻譯的看法，發現傳統翻譯定義中“對等”與“語際轉換”是受

眾較為認可的標準。如果中文版本的歌詞與英文版原曲的歌詞意思不對等，那麽受試

傾向認為中文版本不能稱作翻譯。受試也會明確提到中文版本是重新填詞或改編，而

不是翻譯。當然，受眾的看法也並非全部一致，也有一些受眾認為改編或重新填詞也

可以算作翻譯。結合受眾的回答，本文討論了“基於標準”與“相對主義”兩種思路

的不足。前者太固化，忽視了受眾期望的多樣性。後者則太遊離不定，難以在多元的

受眾期望中抓住核心。因此，本文提出要結合兩種思路，讓受眾期望與傳統翻譯標準

互相借鑒，讓研究者與受眾從動態、多維角度透視翻譯的約定與規範，共同勾勒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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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兩種思路的融合

譯活動的邊界。

目編號：2021WTSCX043）、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音樂文獻翻譯英漢平行語

料庫應用研究”（項目編號：粵教高函 [201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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